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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损险非万无一失

五种情况应避免

格式条款或无效，保险公司难脱责

  因突降暴雨，车主李某驾驶小汽
车经过积水的桥洞时熄火，导致车辆
被水泡。事发后，李某迅速拨打保险
公司电话报案，并拍照记录了车辆泡
水情况。后经鉴定评估，该车发动机
电脑、线路受损，达到报废的标准。李
某请求保险公司赔付车辆损失，保险公
司以强降雨系突发事件为由主张免责。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车辆
损失及鉴定费用。
  近段时间正值汛期，多地强降雨频
发。不少停放在停车场、低洼地带的车辆
和行进中的车辆不慎被水淹，甚至有车辆
被大水冲走。根据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
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原需单
独购买的“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及其附加条
款的保险责任，已直接纳入主险“机动车损
失保险”（即车损险）的保障范围。这就意
味着，只要车主投保了商业车险中的车损
险，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车辆损
失，原则上都属于车损险保障范围。
  车主投保了车损险，是不是就万无一失，
车辆涉水一定能够获得赔偿？其实不然，涉水
车辆理赔也需要注意例外情况，这些免赔情形
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
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
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
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因此，车
辆遇涉水事故后，车主或者车辆使用人应当及时报
案，尽快向保险公司告知车辆涉水等情况，以便在
保险公司指导、配合下进行处理。实践中不同保险公
司有不同要求，但报案时间多在48小时以内，需要根
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精准办理。报案的同时，还要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现场证据固定，及时留存
包含车牌或周边参照物的事故车辆全景照、能够清晰显
示水位的局部照、发动机进气口等受损部位特写，有条
件的还可以录视频，连续拍摄车辆编号、水位变化及施
救过程，保证时间、地点可追溯。
  2.车辆涉水后二次点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
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车辆涉水被淹后，
若擅自二次启动，由此造成的发动机等部件损坏，一般不
在车损险理赔范围内。车辆涉水熄火后，发动机可能已进
水，若二次启动，水流会通过进气口进入气缸，造成活
塞、连杆等部件严重损坏。这种操作属于“人为扩大损
失”，保险合同一般都明确将其列为免责条款，不予赔付。
当然，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救灾防损义务，必须以被保
险人的应知、能知以及能够采取措施为前提，而不能强人所
难片面加重被保险人的义务。
  3.车辆未按期年检或年检不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是机动
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其目的是为了确保通行车辆符合安全技
术要求，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通行对他人人身、财产
安全构成危害。因此，多数商业险条款将“车辆未按规定检
验”列为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未
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违反法定上路条件，即使发生了水淹事
故，保险公司也可依据保险合同相关规定整体拒赔。
  4.驾驶人存在违法行为。若驾驶人在车辆涉水时存在酒驾、毒
驾、无证驾驶、故意驶入深水区等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有权拒
赔。上述这些行为都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行为，保险合同
一般也都会将其作为免责条款。具有这些情形时，如果支持机动车
商业保险赔付，无异于鼓励违法行为的存在，与法律原则的要求不
相符。
  5.车辆零部件自然老化损坏。因暴雨导致车辆零部件如电路、线
路等自然老化、锈蚀、损坏，通常认为这是车辆本身自然损耗的结
果，而非暴雨直接造成的突发、意外损失，可能不予理赔。另外，即
使是在暴雨积水中行驶导致轮胎、轮毂损坏，车损险通常也不赔单独
的车轮损失。

新能源车理赔总体上与燃油车无异

  暴雨天气导致车辆受损后，在保险理赔方
面，新能源车与燃油车有何不同？
  新能源车理赔总体上与燃油车无异，对于暴
雨灾害造成动力电池损坏的，如投保车损险，可
以给予正常赔付。
  新能源车与燃油车理赔的主要差异在于动
力系统保障范围不同。新能源车主要针对三电
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燃油车则侧重发动
机及电子元件理赔。新能源车电池全损判定更
复杂，需专业设备检测内部电解液污染程度。
  一般情况下，燃油车按水位线分级(座椅/
仪表盘高度)即可初步判断损失等级。由于新
能源车和燃油车动力结构的不同，核心差异
点在于燃油车存在发动机涉水后二次启动的
相关责任不予理赔的特殊情况，新能源车理

论上不存在二次启动的问题，坏了就是坏了。新能
源车电池包进水后理赔流程与常规流程一致，但需
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车电池包位于底盘，相对更加
容易泡水以及其维修成本过高，所以被推定全损的
概率更高。建议新能源车主在申请电池包涉水理赔
时，需要更全面地留存相关理赔现场图片和资料。
  总之，无论是新能源车主还是燃油车主，都应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内涝、山洪预警，查询
实时路况，避开预警时段和风险区域，尽量寻找高
地或者安全地带避雨。若在必须涉水的情况下，要
充分观察积水深度和路面情况，确保水深不超过车
辆的安全涉水深度。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要第一
时间下车，前往安全地带，切不可贪恋财物，以免
遭遇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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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暴雨天气，不少停放在低洼
地带的车辆和行进中的车辆不慎被水

淹，甚至有车辆被大水冲走。当车主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可能以“强降雨系突发事
件”为由主张免责。保险公司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车主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降低损失？

暴雨天气车辆被泡

保险公司可否拒赔

  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免赔或者免责条款多数
是基于合同的约定，这就存在因为格式条款被认定无
效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
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
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
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
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
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对此进一
步予以明确：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
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
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

  因此，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需履行“双重义务”，即
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提示义务是指以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颜色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对
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相关内容作出提示，
提醒其注意这些免责条款。例如采取较大字号、特殊
字体、黑体、加粗、加框、特殊颜色等办法，使得
投保人能够轻松识别应当注意的条款。明确说明义
务则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
签订保险合同之时，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
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
还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
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一般人
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以使投保人明确了该条款的真
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司法实践中，还要求保险公司对已尽到免责条款的
提示义务及明确说明义务进行举证，举证不能的情况
下，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还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不能据此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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